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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73               证券简称 西藏城投         编号：临2016-059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拟与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国锂

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国

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共计 6名法人签署关于陕西国锂 41.21%股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上述《框架协议》仅为各方对重组框架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的重组方案，截

至目前，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本次拟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藏投酒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藏投酒店”）100%股权、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置业”）14.99%

股权、陕西国能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国锂”）41.2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对方的类型为关联方及第三方，具体包括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区国资委”）或其关联方、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共计 8 名法人。其中，静安区国资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国能矿业为本公

司持股 41.00%的公司。 

现公司拟与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国锂投



2 
 

资有限公司、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国能

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共计 6名法人签署关于陕西国锂 41.21%股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15.29%股权，厦门国锂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8.92%股权，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7.64%股权，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4.20%股权，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陕西国锂 2.87%股权，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2.29%股权，

公司持有陕西国锂 58.79%股权。 

由于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比例 41%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与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他第三方签

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2：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3：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4：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 5：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6：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标的资产 

公司本次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乙方持有的陕西国锂 41.21%股权。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作价以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备案/核准的评估值为依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 

各方同意，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甲方应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内容，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 

（1）发行对象为合计持有陕西国锂 25.92%股份的股东：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



3 
 

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其分别持有的陕西国锂的股权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2）甲方以支付现金的形式收购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陕西国锂

15.29%的股份。若募集配套资金未获核准实施，或虽获准实施但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

全部现金对价，或未能实施完毕，则甲方应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以自筹资金

向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现金对价；如后续有募集资金到位的，甲方可以

置换相应款项。  

4、甲乙各方的义务和责任 

本次重组具体工作尚在推进中，甲乙各方将配合各相关中介机构的工作，确保尽快

完成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同时积极推进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工作。 

5、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待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经公司董事会以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授权管理部门批准

后生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签订相关框架协议的议案》，（以上议案同

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董事朱贤麟、曾云、陈卫东回避表决）。公司董

事会四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我们审阅了交易相关的资料、报告，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

我们认为本次议案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要求，是可行的。 

2、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程序符

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据上述资料，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维护了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最终合作方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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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4 日  


